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翁市监处罚〔2025〕0026号

当事人：翁源县郑玲榨油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229MABNEKBB9J
经营场所：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前进路75号
经营者：郑鸿达
身份证号码：******************                      

2025年6月13日，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我县辖区的翁源县郑玲榨油店生产经营的花生油（生产日期：2025-05-15）进行抽检。

2025年7月14日，我局收到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报告》（№:A2250362319108004C），报告载明我县辖区的翁源县郑玲榨油店生产的花生油（生产日期：2025-05-15）经检验不合格（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标准指标：≤0.25g/100g，实测值：0.31g/100g。）。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检验报告》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送达给翁源县郑玲榨油店并对该店进行检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告知当事人有提出异议、复检的权利。该店已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229MABNEKBB9J）和《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编号：GD022900254）。现场检查时，在该店未发现有上述检查报告中载明标称生产者名称：翁源县郑玲榨油店且生产日期：2025-05-15的花生油。

经查，翁源县郑玲榨油店对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报告（№:A2250362319108004C）所载内容无异议，在规定时限未提出异议、复检申请。

翁源县郑玲榨油店于2025年5月15日加工生产上述检验报告所载批次花生油*斤，已被翁源县郑玲榨油店全部售出，其销售价格*元/斤，售卖*斤，货值484元，抽检*斤，销售价格*元/斤，货值120元，共604元，违法所得604元。翁源县郑玲榨油店采购榨油原料（花生米）前索取并查验了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购进上述批次花生米时，向供应商索取了购进单据。

翁源县郑玲榨油店在得知其生产的花生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积极配合我局调查整改，并对其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花生油进行召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单（非食用农产品）（编号：DBJ25440200602246562ZX）、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报告（№: A2250362319108004C）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证明当事人生产的花生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2、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翁源县郑玲榨油店已取得相关资质。                                         

3、询问笔录，证明翁源县郑玲榨油店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花生油的数量、销售金额。

4、翁源县翁城镇富古商店的送货单据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翁源县郑玲榨油店是从合法渠道购进生产原材料。

5、召回公告，证明翁源县郑玲榨油店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花生油进行召回。 

本案调查终结后，本局于2025年9月2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翁市监罚告〔2025〕0030号），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的花生油经检验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应予处罚。

鉴于当事人从正规渠道采购花生油生产原料，有查验供应商资质证明材料、索取购进单据，并对原料进行验收，已履行原料采购查验义务；过氧化值是否超标无法通过肉眼或常规验收识别，无主观故意；当事人加工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花生油*斤，涉案财物较少；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且涉及区域范围小；本次为首次违法；未收到相关投诉或消费者身体不适反馈，涉案产品已及时召回，未造成健康损害，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当事人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采购记录、供应商资质等证据，主动召回产品并排查整改，提交整改报告，消除安全隐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事后整改表现，当事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当事人于2025年8月2日向我局提供陈述申辩书请求从轻处理，理由如下：1.因家庭连遭变故（丧夫、丧子、单亲抚养孙辈及幼女、赡养三位高龄老人、负担三个孩子学费），且经营微利、债务缠身，实无力承担五万元重罚；2. 本次生产不合格花生油仅*斤，暂未造成危害，属情节轻微；已深刻吸取教训，承诺今后必严控生产卫生与储存条件；3. 恳请各位领导体恤家庭极端困难，念及初犯且悔改态度诚恳，以教育警示为主，给予减轻或从轻处罚机会。对于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予以采纳。 

综上，当事人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经负责人集体讨论，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604元；2.处以罚款1000元。罚没款共计1604元。

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规定的方式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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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